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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行风建设办公室关于落实证明材料清理
和办事清单、办事指南发布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厅各处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厅属各单位：

今年3月，我厅下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证明材料清理工作的通知》（桂人社办发〔2019〕5号），要求各市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区证明材料清理工作的通知 》（桂政办发〔2019〕27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取消部分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材料的决定》（人社部发〔2019〕20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办公室、自治区政管办）关于公布全区证明材料清理清单的通知》（桂数函〔2019〕51号）等文件精神，做好证明材料清理工作。为加快落实证明材料清理，同时做好办事清单、指南发布工作，再次通知如下：
[image: image2.wmf]一、证明材料清理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政务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是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减证便民”专项行动和破解群众办事堵点问题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今年8月份国务院大督查的重点内容之一。请各市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立即再次组织严格按照要求做好市本级和所辖县区的证明材料清理工作。各市对所辖各县（市、区）要加强指导，确保每个经办工作部门、前台后台每个工作人员熟悉规定、执行规定，不留死角，切勿成为负面典型。本厅相关处室、单位在实施本级相关工作的同时加强对所在业务口的指导，共同推动做好此项工作。
二、全区人社系统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已于2019年7月12日印发，请各市切实履行职责，指导市本级和所辖县（市、区）抓紧完善办事指南，并于7月底前对外公布。
三、凡因证明材料清理不到位、不如实对外公布办事清单和办事指南导致群众举报投诉的，要按规定予以问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行风建设办公室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代章）
  2019年7月31日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PAGE  
— 2 —

_1626180746.unknown

